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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發行紅股及派付股息 

寄發股票及支票 
開始買賣日期 

代扣非居民企業股東的企業所得稅的更正公告 
 

茲提述公司於本日發佈的有關發行紅股及派付股息事項的首次公告。 
 
在首次公告的摘要欄中第三段有關（1）股息支票；及（2）H 股股東的 H 股紅股股

票的寄發日期發生排版錯誤，董事會特此更正爲：建議約於 2010 年 6 月 23 日（星

期三），以普通郵遞方式將：（1）股息支票；及（2）H 股股東的 H 股紅股股票，

寄發給 H 股股東， （而非首次公告摘要欄中第三段所述的 2010 年 6 月 24 日（星期

四））。 
 
 
 茲提述公司於本日發佈的有關發行紅股及派付股息事項的公告（“首次公

告＂）。除另有註明外，本公告的專用詞彙涵義與首次公告相同。 
  
在首次公告中摘要欄中的第三段有關（1）股息支票；及（2）H 股股東的 H 股紅

股股票的寄發日期排版發生錯誤，董事會特此更正如下： 

 

“董事會建議約於2010年6月23日（星期三），以普通郵遞方式將：（1）股息支

票；及（2）H股股東的H股紅股股票，寄發給H股股東，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自行

承擔。股息將於2010年6月24日支付。預計H股紅股將於2010年6月24日（星期

四）開始買賣。” 
 
 

承董事會命  
    侯為貴 
   董事長 

 
深圳，中國 
二零一零年六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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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：史立榮、殷一民、何士友；六位非執

行董事：侯爲貴、雷凡培、謝偉良、王占臣、張俊超、董聯波；以及五位獨立非執行董

事：李勁、曲曉輝、魏煒、陳乃蔚、談振輝。 

 


